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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蓬莱镇2024年冬至期间森林

防灭火专项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居），镇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清水岩管委会：
冬至期间历来是我镇森林防火关键期，上山扫墓、祭祀等活动大增，森林防灭火形势异常严峻。为切实抓好冬至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确保我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生态资源安全，坚决遏制森林火灾的发生，同时结合《安溪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安溪县2024年冬至期间森林防灭火专项工作方案〉的通知》（安森防灭办〔2024〕20号）要求，现将《蓬莱镇2024年冬至期间森林防灭火专项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安溪县蓬莱镇人民政府  
   2024年12月13日   

蓬莱镇2024年冬至期间森林

防灭火专项工作方案
为加强2024年冬至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有效预防和遏制森林火灾的发生，保护我镇森林资源、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建绿色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福建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有关规定和《安溪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安溪县2024年冬至期间森林防灭火专项工作方案〉的通知》（安森防灭办〔2024〕20号）要求，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防灾减灾救灾、生态安全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防范胜于救灾的理念，紧盯森林火灾防控，聚焦重点工作、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坚持“预防为主、科学扑救、生命至上、积极消灭”的方针，以宣传为先导，大力倡导移风易俗、文明祭祀，提升全民森林防火意识；以责任为抓手，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将冬至森林防灭火工作作为当前大事来抓，精准施策，扎实工作；以火源管控为重心，强化组织领导，集中人力物力，守住山头、坟头，把好村口、路口，杜绝一切火源进山入林，打好森林防灭火攻坚战，最大限度降低森林火灾的发生，坚决避免人员伤亡事件发生，持续保持我镇冬至期间森林安全稳定。
二、实施时间

12月14日至12月29日
三、管控重点

在森林防火区内烧香、点烛、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等野外违规用火行为。
四、工作内容及要求

（一）提高站位，落实防灭火责任。各村各相关单位务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形势下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意见》，省、市、县党委政府关于森林防灭火工作部署要求，坚持把预防工作放在首位，深化源头治理，严格落实森林防灭火的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经营主体责任。全镇所有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以身作则，带头做到移风易俗、文明祭扫，上坟不烧香烧纸、不点香烛、不燃放烟花爆竹。一是属地管理方面，要充分发挥林长制作用，坚持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强化组织领导，层层压实防灭火责任，压紧压实村、组防灭火责任，在专项方案实施期间镇村干部要深入一线，开展宣传教育、火源管控等工作。二是行业监管方面，镇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镇安监办要抓总、抓统、抓协调，综合指导森林防灭火防控工作，通过会商研判、视频调度，多维度分析研判森林防灭火工作形势，及时根据上级部署落实高森林火险预警和执行森林防火禁火令；细化实化各项应急准备，确保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能有力有序科学有效处置。镇林业站要负责火灾预防，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蓬莱派出所在发生火情时要快速出击，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开展火案侦破，同时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协同镇林业站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镇民政办要负责宣传倡导移风易俗、文明祭扫，针对祭扫活动地点分散、时间长的特点，加大对祭扫活动监督管理，严禁在森林防火区内上坟烧香、点烛、烧纸、燃放烟花爆竹。镇统战部门（民宗办）要对宗教活动场所的从业人员进行森林防火有关知识的培训教育，负责山区林区寺庙宗教场所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火源管理、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督促检查等防火工作。三是经营主体责任方面，清水岩管委会、森林人家等森林经营单位要确实做好森林防灭火第一看护人，加强队伍和基础设施建设，划定责任区、确定责任人；加强野外火源巡护，全面提升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能力。
（二）加强宣传，提高全民防火意识。镇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要根据各自职责，利用宣传车、应急广播、标语、海报、微信、短信、抖音等媒介，进村入户深入乡村田间地头面对面开展宣传，营造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防灭火氛围。各村要利用村群、宗族群、生产组群进行文明祭扫、森林防火法律法规的宣传，强化村民森林防火意识。
（三）预防为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持把预防工作放在首位，深入开展森林火灾重大隐患排查整治，健全“全镇建总账、各村和镇指挥部成员单位列分账、重大隐患单独建账，账目明晰、时限清楚、责任到人”的管理体系，确保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扎实有效，实现重大隐患排查整治纵深推进、动态清零的工作目标；加大执法力度，形成合力，坚决查处违规用火行为；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全镇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为新时代新征程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安全环境。
（四）加强巡查，强化野外火源管控。各村各单位要认真分析本辖区、本单位冬至期间野外火源管控存在困难和问题，因地制宜，采取强有力的针对性措施，全方位加强祭扫用火、农事用火、林区施工生产用火和景区野外用火管控。在重点管控期，组织镇村干部在主要进山入口设卡盘查，专人看守，严控火种入山；同时要严格落实“分级响应、联合执法、连片巡查”要求，织密巡护网络，加大对重点部位、重点时段和“痴呆傻”等重点人群的监管力度。
（五）严阵以待，强化应急保障措施。在方案实施期间，各村要加强值班值守，确保一名村干部在岗值班和信息畅通，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和应急准备；各级森林消防队伍要严阵以待，一旦发生火情要快速出击，镇村干部靠前指挥，科学处置，重兵打小火，确保“打早、打小、打了”。
（六）加强督导，确保责任落实到位。组织对有冬至祭扫习俗的行政村冬至期间的森林防火工作进行督促指导检查，督促做好巡山护林、宣传教育、隐患排查、火源管控等工作。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要及时督促整改到位，确保不发生森林火灾。镇森防灭办将适时组织对相关行政村冬至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